
 

 

校发〔2014〕92号
 

 

关于印发《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部门：
 

为完善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做好研究生奖助工作，根据

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经研究，特制订《中央财

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管理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管理办法（暂行） 

  

中央财经大学
 

2014年7月4日
 

  

  

学校办公室                   2014年7月4日印发
 



附件：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管理办法（暂行）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和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

见》（财教［2013］19号），以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做好

研究生奖助工作的通知》（财教［2013］221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政府投入、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学校

多渠道筹集相结合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激发研究生努力学

习、潜心科研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遵循规律，提升质量。立足研究生教育特点，遵循

研究生成长成才规律，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
 

（二）统筹优化，奖助兼顾。学校统筹各方资源，优化配

置，建立激励与助学相结合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三）分级管理，公平公正。明确划分学校与学院（含研

究院和中心，以下统称学院）的职责，建立健全校院两级评审

机制，确保奖助工作公平公正。
 

三、奖助体系构成
 

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学校研究生科研奖



励计划、研究生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校研究生特殊

困难补助与入学“绿色通道”、学校教育基金会奖助基金共六

部分组成。
 

（一）研究生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
 

（1）奖励对象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

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全日制（全脱产学习）研究生。
 

（2）奖励标准
 

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3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2万元。
 

2.学业奖学金
 

（1）奖励对象
 

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

的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和专项计划定向在职学习的研究生除

外）。
 

（2）奖励标准
 

①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用于奖

励博士阶段的硕博连读生、申请审核制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奖

励金额为每生1.8万元；二等奖学金用于奖励非定向和专项计

划定向非在职博士研究生，奖励金额为每生1.4万元。
 

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用于奖

励硕士阶段的硕博连读生（含本科推免-硕博连读），奖励金



额为每生1.2万元；二等奖学金用于奖励推免生和入学考

试总成绩在一志愿报考学院及报考专业内排名前50%的研究

生，奖励金额为每生0.8万元。
 

②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

30%，奖励金额为每生1.8万元；二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70%，

奖励金额为每生1.4万元。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

30%，奖励金额为每生1.2万元；二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50%，

奖励金额为每生0.8万元。
 

（3）学业奖学金自2014级研究生开始执行，每年评审一

次。
 

（二）学校研究生科研奖励计划
 

学校设立研究生科研奖励计划，用于鼓励研究生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具体包括：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励、博士研究生重点选题支持计划、研

究生访学（国内外）研究资助计划、研究生学术交流（国内

外）资助计划，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计划。
 

各项奖励资助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三）研究生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
 

（1）资助对象
 

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原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资助对象为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



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2）资助标准
 

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1.2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0.6万

元。 
 

2.学校助学金
 

（1）资助对象
 

学校设立研究生“三助”即“助教、助管、助研”岗位助

学金， 用于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参加“三助”

岗位工作的全日制研究生（全脱产学习）。
 

（2）资助标准
 

助教和助管岗位助学金260元至400元/月，助研岗位助学

金由导师以项目资助制等形式出资。
 

（四）国家助学贷款
 

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家

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由学生处助学服务

中心依据国家相关政策统一组织申请和管理。
 

（五）学校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与入学“绿色通道”
 

    1.特殊困难补助 

    学校设立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金，用于帮扶家庭发生重大
变故或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的研究生，原则上一次性补助1000

元。
 

2.入学“绿色通道”
 

学校设立入学“绿色通道”，即家庭经济极其贫困的研究

生新生在报到前一周内，须向学校提交贫困证明和入学后还款

计划承诺书，经审核批准，可暂缓交纳学费，先办理入学手



续，入学后履行承诺补交学费。
 

（六）学校教育基金会奖助基金
 

教育基金会奖助基金是由学校校友捐资设立的各类奖励基

金。研究生奖助项目和评审办法由教育基金会统一制定、颁布

并组织实施。
 

四、组织实施
 

（一）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组

长由主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导师代表等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学校有关奖助学金评

审办法和名额分配方案；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评审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具体负责研

究生奖助工作的日常管理事务。
 

（二）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院长任主

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领导、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管

理人员和研究生代表任委员，负责制定本学院有关奖助学金评

审实施细则，组织开展评审工作。学院有关奖助学金评审实施

细则和评审结果须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
 

五、其他
 

（一）学校将根据国家政策变化等，对本办法进行动态调

整。
 

（二）本办法自2014年9月1日起开始执行。
 

（三）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